
关于鸡东县2023年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3年12月29日在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鸡东县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有关规定，经县第十三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批准的县级预算需进行调整。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23年财政预算调整情况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财政预算调整事由

1.上级补助收入增加等原因，相应调整财政预算。

2.债券转贷收入增加等原因，相应调整财政预算。

3.落实新考入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及各项新增民生支出，调整财政支出。

二、县级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调整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调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由年初预算291,137万元调整为562,531万元，增加271,394万元，其中：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收入48,707万元，与年初预算一致。

上级补助收入由年初预算183,727万元调整为409,722万元，增加225,995万元。

（3）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24,709万元。

（4）新增再融资一般债券15,320万元。

（5）上年结转58,703万元，与年初预算一致。

（6）新增政府性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5,370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调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由年初预算261,137万元调整为345,614万元，增加84,477万元。
地方支出增加17,315万元。主要用于：
①2022年度考核奖2,300万元。

②2023年普调工资及新进人员工资1,500万元。

③用于疫情防控及相关支出3,623万元。

④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利息488万元。

⑤抚恤金超年初预算部分1,500万元。
⑥落实民生政策及地方匹配资金7,904万元。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增加55,653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社保、医疗、“三农”等专项支出。

一般债券增加支出22,970万元。其中，新增一般性债券支出7,650万元、再融资债券15,320万元。
上年结转支出减少19,522万元。由年初预算预计支出53,703万元，调整为34,181万元。主要原因是延续上年度的部分专项、一般债券等项目未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调出4,500万元到政府性基金。用于偿还专项债券利息。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70万元。按照《关于印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8〕35号）文件中第六条“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规模超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30%的部分，应当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要求。政府性基金不能直接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因此将此项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后，再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新增上解支出2,691万元。

3.结余情况。全县一般公共预算结余总计216,917万元。其中，地方结余11,291万元，上级专项结余164,045万元，一般债券结余17,059万元，上年结转资金结余24,522万元。

4.调整平衡情况。预算调整后，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562,53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345,614万元，结余资金216,917万元。预算平衡。

（二）基金收支预算调整

1.基金收入调整情况。全县基金收入总计由年初预算27,192万元调整为40,317万元，增加13,125万元，其中：

地方基金收入由年初预算4,837万元调整为7,033万元，增加2,196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由年初预算465万元调整为1,061万元，增加596万元。

（3）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5,833万元。

（4）新增一般公共预算调入政府性基金4,500万元。

（5）上年结转21,890万元，与年初预算一致。
2.基金支出调整情况。全县基金支出总计由年初预算24,192万元调整为26,938万元，增加2,746万元。

基金地方支出4,837万元，调整为4,648万元,减少189万元。

上级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支出增加295万元，主要用于移民补助、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支出。

新增政府专项债券支出2,568万元。

上年结转支出减少5,298万元。由年初预算预计支出18,890万元,调整为13,592万元。减少主要原因是延续上年度部分专项、专项债券等项目未支出。

基金调出5,370万元到一般公共预算。其中，基金调出4,500万,用于调整科目偿还专项债券利息;基金调出870万元，按照《关于印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8〕35号）文件中第六条“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规模超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30%的部分，应当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要求，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结余情况。全县政府性基金结余13,379万元。其中，地方结余1,515万元，其他结余11,864万元。
4.调整平衡情况。预算调整后，2023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40,317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26,938万元，结余资金13,379万元。预算平衡。

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1.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调整情况。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由年初预算1,128万元调整为1,307万元，增加179万元。新增收入全部是本级收入。

2.国有资本经营支出调整情况。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计由年初预算1,128万元调整为903万元，减少225万元。
3.结余情况。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结余404万元。

4.调整平衡情况。预算调整后，2023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1,307万元，全县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计903万元，结余资金404万元。预算平衡。

以上拟调整预算，综合考虑了税收变动、收支结构、可用财力等方面因素，既符合客观实际，又体现了统筹兼顾，是实现收支平衡的科学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预算调整是截止12月27日的全县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及上级补助资金到位情况所做出的初步预计，在预算执行中如果出现新的变化，待年度预算执行完毕后，再将变动情况向人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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